

关于塔城地区自治区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序号12，沙湾大
气专项7、8）整改完成情况的公示

根据《塔城地区贯彻落实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自治区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序号第12项（沙湾大气专项7、8）的整改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1、 整改任务
“沙湾市新疆帅科煤化有限公司60×104吨/年焦化项目、合运焦化有限责任公司60万吨/年机焦工程、永弘焦化有限责任公司年产60万吨机焦工程（以下简称“三家焦化企业）问题集中且多发。督察发现，三家焦化企业均使用超标废水熄焦，大量含COD、氨氮、挥发酚的超标废水蒸发直排外环境。三家焦化企业虽已建成高效脱硝设施，但存在运行不正常现象。同时，永弘焦化有限责任公司因烟温达不到脱硝设施反应所需的温度，2022—2023年采暖季期间，超标排放长达60天，截至督察进驻，仍处于超标排放状态。三家焦化企业在焦炉烟道上设置旁路，利用旁路烟道排放未经处理的废气，企业装煤、出焦环节也未采取有效收尘措施，焦炉炉门、炉顶黄色烟气逸散，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问题突出。”
2、 整改时限
   2024年年底前。
3、 整改目标
沙湾市三家焦化企业熄焦废水、无组织及有组织废气达标排放。
4、 整改措施
1.加大对焦化行业监督检查力度，通过“双随机”、交叉执法等方式，督促企业熄焦废水处理达标后回用。
2.督促永弘焦化有限责任公司对现有的脱硫脱硝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实现主要污染物达标排放。
3.由于三家焦化企业旁路烟道作为紧急排放口使用，具有防止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作用（应急管理部门已出具证明文件）。生态环境部门严格强化对三家焦化企业焦炉旁路烟道日常管理，禁止企业非紧急情况利用焦炉旁路烟道排放焦炉烟气污染物，督促三家焦化企业焦炉旁路烟道挡板必须实行铅封，在旁路烟道按照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安装烟气在线监测设施，按规范设施建设监测平台及折返梯，确保焦炉旁路烟道安装的烟气在线监测设施处于开启状态，对使用时间较长的必须开展在线监测设施比对监测。
4.督促三家焦化企业进一步强化治理设施日常管理，定期对设备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减少装煤、出焦环节、焦炉炉门、炉顶无组织排放，同时严格落实排污许可证中各项无组织环节污染管控措施。
5.加强对三家焦化企业的日常监督性监测，及时掌握企业污染物排放情况。
五、完成情况
1.结合“双随机”、交叉执法等方式，每月对三家焦化企业进行检查，督促企业正常运行熄焦废水污染治理设施。目前，永弘焦化、帅科煤化、合运焦化分别通过采取加强熄焦废水治理设施管理、对污水处理站进行工艺调整、新建四级沉淀熄焦废水池等措施，不断加大环保治理设施投入，熄焦废水处理已达标且回收利用。                                                                                                                                                                                                                                                                             
2.永弘焦化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在烟气进入装置前的通道处安装烟气升温设施、新增一座氨水储罐、新增一套循环冷却系统、安装温度控制传感系统、清理催化剂等处理措施，完成现有脱硫脱硝升级改造。
3.对因安全生产要求需保留的旁路烟道（应急管理部门已出具证明文件），督促三家焦化企业完成旁路铅封，且按照规范安装了旁路在线设备、烟气在线监测平台及折返梯，且均已正常使用。                                
4.三家焦化企业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中各项无组织环节污染管控措施，通过对消烟除尘车进行全面检维修、增加除尘器布袋更换频次，加强除尘设备日常维护保养、做好泄漏检测等措施，减少无组织排放，防止黄色烟气逸散。
5.2023年至今我局委托第三方对三家焦化企业进行监督性监测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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